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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向

平度市下放市级行政管理权限的决定

（2018 年 8 月 30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264 号公布 根据

2019 年 9 月 17 日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关于向平度市下

放市级行政管理权限的决定>等 2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订）

为进一步支持平度市改革创新突破发展，通过简政放权激发

创造活力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，根据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决定向平度市下放 46 项市级行政管理权

限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平度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以提速增效为出发点，将有

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市级行政管理权限

赋予平度市行使，形成权责明晰、运转高效、监督有力的行政管

理体系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。下放平度市实施的市级行政管理权限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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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方式实施。严格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执

行，确保下放的行政管理权限于法有据，赋权方式合法规范。

（二）分级负责。赋权部门主要负责全局性和跨部门、跨区

域重大事项的决策、协调与组织实施；研究制定政策和标准，加

强指导、监督和考核。承接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相关工作的组织

实施，并接受赋权部门的业务指导、监督和考核。

（三）权责一致。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、谁主管谁监管”的

原则，平度市对受委托范围内的权限负责；平度市对受委托范围

内下放权限涉及安全生产、市场监管等领域的，要切实履行好监

管职责。

三、权限范围

将由市级有关部门行使的 46 项管理权限赋予平度市实施

（详见附件）。下放的事项权限（不含跨区域项目审批管理权限）

均由平度市行政审批机关在平度市行政区域内行使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决定发布后 30 日内，市直有关部门要刻制行政审

批专用章（已有的可继续使用），授予平度市相应的行政审批机

关，并签订委托协议，明确委托权限的具体内容、管理要求、工

作流程、实施期限、法律责任等，由受委托机关按照委托协议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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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度市行政区域内行使行政管理权限。有关协议、专用章印模报

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、市司法局备案。同时，要做好

相关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，对实施情况加强监督。对下放的权限，

要切实下放到位，不得明放暗不放、放责不放权，不得擅自收回

或者变相收回。

（二）平度市要切实做好承接工作，尽快落实责任主体，依

法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，强化监督，严格考核。加强行政

审批专用章的管理，行政审批专用章仅用于委托权限，严禁超出

委托范围使用。对超范围使用的，市直有关部门可以取消相应审

批权限的委托，收回行政审批专用章，并将处理结果报市政府行

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、市司法局备案。

（三）市编办、市司法局要加强工作指导，组织做好业务衔

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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